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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开化展风采
行动有你更精彩

2022年度终了后，居民个人（以下
称纳税人）需要汇总 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
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
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
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适用
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速算
扣除数，计算最终应纳税额，再减去
2022年已预缴税额，得出应退或应补税
额，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

税。
计算公式
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

额-60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
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
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
额

汇算不涉及纳税人的财产租赁等
分类所得，以及按规定不并入综合所得
计算纳税的所得。

一、补贴标准调整
开化县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标准由

原来的“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个人参保最低正常缴费额的 50%享
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调整为“按同期
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

和职工医疗保险费的三分之二的标准
给予社保补贴”。

二、调整实施时间
从 2023年 2月起按新调整标准发

放，执行期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如
遇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

三、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相关问答
1.哪些人员可以申请？需满足什么

条件？
毕业2年以内的本县户籍或本县生

源高校毕业生和本县户籍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即在开化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2.补贴期限多久？
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不超过 3年，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除首次享受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
外，其他人员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超过
3年（在享受期限内中断的，符合享受条
件可继续申请补贴，但以初次核定其享
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3.怎么申请？申请要提供哪些材料？
符合条件人员可以去县行政服务

中心人力社保窗口申请办理，申请补贴
所需的材料：填写《开化县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或
《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登记
表》；提供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和
复印件；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高校毕
业生还需提供学历证明材料。

四、特别提醒
1.灵活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以后不再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2.申请人社保卡需开通银行转账功

能（因补贴金额发放至社保卡）。若申
请人在申请时和享受补贴期间创业的
（如：办理本人工商营业执照）、去单位
参保就业等不符合享受条件情况将停
发补贴待遇。

3.按“先缴后补”的原则发放补贴，
申请补贴人员若存在不缴费或缴费欠
费的情况将不能正常享受补贴，需缴清
欠款后提出补发申请，待核实后符合要
求的予以补发。

4.其他规定情形不能享受的。
具体细则由县就业管理中心负责

解释。
咨询电话：0570-6010917（县行政

服务中心窗口）
0570-6523687、6014498（县就业管

理中心失业保险管理科）
来源：开化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3月1日起，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开启
多退少补！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即将开启。根据公告，2022年度汇算办理时间为2023年3月1日
至6月30日。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在3月1日前离境的，可以在离境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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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先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
大。一是“下有小”的范围拓展至填报
了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
的纳税人；二是将 2022年度收入降幅
较大的纳税人也纳入优先退税服务范
围。

2. 预约办税期限进一步延长。
2022年度汇算初期将继续实施预约办
税。有在 3月 1日-20日期间办税需求

的纳税人，可以在2月16日（含）后通过
个税APP及网站预约办理时间，并按照
预约时间办理汇算。3月21日后，纳税
人无需预约，可在汇算期内随时办理。

3.推出个人养老金税前扣除智能
扫码填报服务。纳税人使用个税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即可生
成年度扣除信息并自动填报，在办理汇
算时享受个人养老金税前扣除。

一、年度汇算是什么？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办
理汇算：

（一）已预缴税额大于汇算应纳税
额且申请退税的；

（二）2022年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
超过 12万元且汇算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元的。
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

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造成2022年
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纳税人
应当依法据实办理汇算。

二、哪些人需要办理？

下列在 2022年发生的税前扣除，
纳税人可在汇算期间填报或补充扣除：

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符合
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

符合条件的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
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
以及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
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符合条件的个人养老金扣除。
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

纳税人，可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
报减除费用 6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
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
得重复申报减除。

三、可享受的税前扣除

1.在第四条“可享受的税前扣除”
部分，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立 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的通知》（国发〔2022〕8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34号）规定，
增加了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
扣除、个人养老金等可以在汇算中予以
扣除的规定。

2.在第十一条“汇算服务”部分，进
一步完善了预约办税制度，在维持预约
办税起始时间（2月16日）基础上，将预
约结束时间延长至3月20日，为纳税人
提供更优的办理体验。

3.在第十一条“汇算服务”部分，新
增了对生活负担较重的纳税人优先退
税的规定。

四、与以前年度相比，《公告》的主要变化有哪些？

五、今年汇算新推出了哪些优化服务举措？

来源：浙江发布


